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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银亿

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向合格投资者）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

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其它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以及银

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等，由本次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招商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编制。招商证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

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作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招商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招商证

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一、存续期内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1、面向合格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598 号”文核准，银亿房地产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银亿股份”）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

值总额不超过 18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5 年 12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2 月 25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

限公司 2015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5

银亿 01”、债券代码：112308）的发行，发行金额 3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5 银

亿 01 尚在存续期内。 

2016 年 6 月 21 日至 2016 年 6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银

亿 04”、债券代码：112404）的发行，发行金额 7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4 尚在存续期内。 

2016 年 7 月 11 日至 2016 年 7 月 1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

公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 银

亿 05”、债券代码：112412）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

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5 尚在存续期内。 

2016 年 8 月 19 日-2016 年 8 月 22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

司 2016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6 银亿

07”、债券代码：112433）的发行，发行金额 4 亿元，发行期限为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7

尚在存续期内。 

2、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深证函〔2015〕410 号”无异议函许可，银亿股份获准

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16 年 3 月 28 日-3 月 29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6 银亿 01”，债券代码“118586”）的

发行，发行规模为 2.50 亿元，期限为 3 年期，附第 1 年末和第 2 年末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1 尚在存续期内。 

2016年 5月 3日-2016年 5月 4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16 银亿 02”，债券代码“118656”）

的发行，发行规模为 3.50 亿元，期限为 3 年期，附第 1 年末和第 2 年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2 尚在存续期内。 

2016 年 7 月 28 日-2016 年 7 月 29 日，发行人完成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债券简称“16 银亿 06”，债券代码“118780”）

的发行，发行规模为 4.00 亿元，期限为 3 年期，附第 1 年末和第 2 年末发行人

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截至目前，16 银亿 06 尚在存续期内。 

  



二、重大事项 

1、向宁波圣洲发行股份购买东方亿圣 100%股权，并向熊基凯先生、宁波

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乾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0,000.00 万元的重大资产重组

进度更新 

根据银亿股份 2017 年 11 月 8 日公告的《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情况

报告书》，银亿股份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合计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969,559,487 股（其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969,559,487 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之非公开发行股票新增股份 46,948,355 股（其

中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46,948,355 股），上述交易新增股份上市日为 2017 年 11 月

9 日。向宁波圣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圣洲”）购买资产支付股份对

价人民币 798,058.63 万元，并向特定对象熊基凯先生、宁波维泰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维泰”）、宁波久特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宁波久特”）、宁波乾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久特”）

发行股份配套募集资金净额 356,690,601.86 元，共计 8,337,276,901.86 元。 

至此，发行人向宁波圣洲发行股份购买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方亿圣”）100%股权，并向熊基凯先生、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乾

亨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0,000.00 万元的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已完成相关实施工作。

涉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情况如下： 

（1）交易的批准、授权情况 

银亿股份于 2017 年 5 月 31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

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宁波圣洲持有的东方亿圣 100%股权转让给发行

人。 

2017 年 6 月 16 日，银亿股份召开 2017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等相关议案。 

2017 年 8 月 18 日，银亿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

并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价格调整方案等相关



议案。 

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证监会作出《关于核准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向宁波圣洲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840 号），核准银亿股份向宁波圣洲发行 922,611,132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以及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 亿元。 

（2）交易方案概要 

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银亿股份拟向宁波圣洲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东方亿圣 100%股权。本次交

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东方亿圣 100%股权，并将通过东方亿圣持有邦奇集团相

关资产。邦奇集团是全球知名的汽车自动变速器独立制造商，专注于研发、生产

和销售汽车变速器，其产品主要为无级变速器，且正致力于研发双离合变速器、

混合动力总成系统和纯电动动力总成系统。 

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银亿股份拟向熊基凯先生、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乾亨发行股份募集配

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40,000.00 万元，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

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 100%，且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数量将不超

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0%，即不超过 611,686,079 股。 

（3）交易评估及作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16 年 12 月 31 日，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

和市场法对东方亿圣 100%股权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值作为标的资产的最

终评估结果。根据中企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东方亿圣

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为 718,965.90 万元，收益法和市场法评估后评估值分别为

798,058.63 万元和 904,909.86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的值增值率分别为 11.00%

和 25.86%。以收益法评估值为依据，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

为 798,058.63 万元。 

（4）本次交易发行股份价格和数量 

①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017 年 4 月 13 日，经银亿股份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6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公司以现有总股本 3,058,430,395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0.21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7 年 6 月 9 日实施完

毕。因此，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除息、除权处理后，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股份发行价格调整为 8.65 元/股。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东方亿圣 100%

股权交易价格为 798,058.63 万元，全部采用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按照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8.65 元/股计算，本次交易银亿股份将向交易对方宁波

圣洲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922,611,132 股。 

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熊基凯、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宁波乾亨非公

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的 90%，

即 8.52 元/股。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数量最终确定为 46,948,355 股，不超过经

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最高发行数量 611,686,079 股。各配套资金认购方本次认缴的

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配套资金认购方 认缴配套资金金额（万元） 发行价格（元/股） 发行数量（股） 

1 熊基凯 19,255.00 8.52 22,599,765 

2 宁波维泰 8,250.00 8.52 9,683,098 

3 宁波久特 6,870.00 8.52 8,063,380 

4 宁波乾亨 5,625.00 8.52 6,602,112 

合计  40,000.00   

（5）本次交易的验资情况 

根据 2017 年 10 月 25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

验〔2017〕420 号《验证报告》，确认截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联席主承销商指

定的收款银行账户已收到 4 名特定投资者缴纳汇入的认购资金总额 40,000.00 万

元，全部为货币资金。2017 年 10 月 25 日联席主承销商在扣除承销费用后向发

行人指定账户（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划转了认购净额 38,700.00 万元。根据

2017 年 10 月 26 日，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天健验〔2017〕

421 号《验资报告》，并确认：（一）银亿股份已向宁波圣洲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 股）股票合计 922,611,132 股购买相关资产（相关资产为宁波圣洲持有的

东方亿圣 100%股权，以评估值为基础协商作价为人民币 798,058.63 万元），银亿

股份已取得宁波圣洲认缴注册资本的股权资产（宁波东方亿圣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二）向熊基凯、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乾亨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6,948,355 股募集配套资金 400,000,000.00 元，扣除与本次发行相关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356,690,601.86 元。 

银亿股份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合计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969,559,487 股，申请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969,559,487.00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4,027,989,882.00 元，向宁波圣洲

购买资产支付股份对价人民币 798,058.63 万元，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配套募集

资金净额 356,690,601.86 元，共计 8,337,276,901.86 元。其中：计入实收资本玖

亿陆仟玖佰伍拾伍万玖仟肆佰捌拾柒元（969,559,487.00 元），计入资本公积（股

本溢价）7,367,717,414.86 元。 

（6）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银亿股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为

567,348.68 万元，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作价为 798,058.63 万元，标的资产交易金

额占银亿股份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140.66%，且超过 5,000 万元，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行为；同时，本次交易属于《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情形，因此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7）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熊基凯、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乾亨，其中熊基

凯与银亿股份实际控制人熊续强为父子关系，与控股股东银亿控股为一致行动人。

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乾亨为集团员工出资参与的有限合伙企业，与控股股

东银亿控股为一致行动人，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取得银亿股份董事会的

授权和批准，银亿股份的关联董事在该次董事会会议中对有关议案回避表决，独

立董事对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肯定性结论的独立意见。 

（8）本次交易未导致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宁波圣洲为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

控股”）的全资子公司，配套融资交易对方熊基凯、宁波维泰、宁波久特和宁波

乾亨为银亿控股的一致行动人。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熊续强

及其一致行动人将直接或间接合计持有发行人 78.90%的股份，熊续强先生仍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综上，本次交易未导致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构成重组上市。 

（9）本次交易未导致发行人控股股东变更 

本次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截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银亿股份前 10 名股

东持股情况如下： 

名次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1 宁波圣洲投资有限公司 922,611,132 22.91 限售流通A股 

2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823,056,754 20.43 A 股流通股 

3 #熊基凯 757,449,974 18.80 
A 股流通股；

限售流通A股 

4 西藏银亿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81,414,795 11.95 限售流通A股 

5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133,955,648 3.33 A 股流通股 

6 鲁国华 117,000,000 2.90 A 股流通股 

7 孔永林 114,000,000 2.83 A 股流通股 

8 蒋伟平 103,328,402 2.57 A 股流通股 

9 周株军 84,000,000 2.09 A 股流通股 

10 姚佳洪 54,000,000 1.34 A 股流通股 

注：#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823,056,754 股，除此之

外，其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131,015,600

股，合并持股 954,072,354股，占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总股本的 23.69%；

#熊基凯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股 757,449,974 股，除此之外，其通过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 48,000,000 股，合并持股 805,449,974 股，

占上市公司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总股本的 20.00%。 

综上，本次发行前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实

际控制人仍为熊续强。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更多具体内容请投资者仔细阅读《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全文及《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报告书》，该重

组报告书和上市报告书已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和《募集说明书》的有关约定，招商证券作为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已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午 10：00-12：00 召开了“15 银亿 01”等七期债券的债券



持有人会议。根据投票结果，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的《关于债券持有人不要

求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担保的议案》获得 “15 银亿 01”

等七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通过。2017 年 10 月 20 日，银亿股份和招商证券披露

了各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及相应的《法律意见书》。更多具体内容

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各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全文及各期债券《法律

意见书》，上述材料已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或深交

所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上市规则》、《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

定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约定，招商证券作为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招商证券后续将继续严格按照《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有关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以下无正文，为《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7 年度第五次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2017 11 10




